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系、部）、各部门：

根据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2021年度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组织项目申报项目的通知》（苏科资发[2021]39号）的文件精神，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一）青年科技人才创新专项

分为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和省青年基金项目三个类别。专题项目鼓励和引导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瞄准我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重大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制高点开展创新研究，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为我省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1.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等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支持省内优秀青年科研人才面向江苏和国家需求开展创新研究，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显著增强我省基础研究的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100万元，实施期为3年。

申报条件：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1981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在其研究领域有明确的学术建树和国内外影响，并主持过省级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具体指：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科技厅所有科技计划项目；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73 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以及有在研的省青年和省优青项目的不得申报该类项目。该类项目采取限额推荐申报方式。

2.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在已验收通过的省青年基金资助的科研人才中，遴选部分课题研究已取得标志性成果、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予以持续支持。标志性成果主要指学科领域重大突破、代表性论文和重要的专有技术如专利等。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50万元，实施期为3年。

申报条件：2020年按照合同要求按期验收的青年基金项目，项目负责人按期完成或超额完成项目合同规定的各项考核指标，经费使用规范，验收材料完整齐备。已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73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不再支持。该类项目采取限额推荐申报方式。

3.青年基金项目。

以培养造就青年科研骨干、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后备人才队伍为目标，支持刚开始从事创新创业的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为其尽早确定研究方向奠定基础。青年基金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20万元，实施期为3年。

申报条件：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男性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年龄不超过38周岁[198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未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具体指：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科技厅所有科技计划项目。

该类项目采取自由申报方式，不限名额，但2019年和2020年已连续2年申报省青年基金项目未获资助的项目申报人，暂停1年。  

（二）面上项目

以获得基础研究创新成果为主要目的，着眼于总体布局，凝聚优势力量，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激励原始创新，提升我省基础研究整体水平。面上项目每项省资助经费不超过10万元，实施期为3年。

申报条件：原则上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以及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该类项目采取限额推荐申报方式，详情见附件内容。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人必须是江苏境内企事业单位正式在职人员，须从其实际工作、并有固定劳资关系的所在工作单位申报，不得通过兼职单位或挂靠单位申报。

（二）本年度青年科技人才创新专题项目申请人需按照项目指南要求（见附件），选择相应的条目进行申报；面上项目不设指南，申请人自由选题申报。所有项目研究方向按省基金申报代码要求填写（申报代码见省科技计划管理信息平台首页）。

（三）本年度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将主要针对我省产业技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科学问题，围绕项目的目标导向、申报人研究能力和水平、项目前沿性与创新性、研究基础与保障等方面进行遴选。申请人需准确把握申报通知和项目指南的要求，面向我省高质量发展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凝练科学问题，突出需求导向和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请项目原则上不予支持。

（四）有其它的省科技计划在研项目负责人，可以申报本计划的面上项目或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在本计划内，同一项目负责人本年度限报 1 个项目；有在研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除在研面上项目负责人可申报本年度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以外）；同一研究人员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超过 2 项。同一单位以及关联单位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研发项目同时申报不同省科技计划项目。

（五）申报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应符合基础研究定位要求。项目研究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研究涉及人体研究、实验动物的项目，应严格遵守科学伦理、实验动物、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三、材料报送和时间

1.申报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按封面、项目信息表、项目申报书、相关附件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二份，申报材料附件1-3不再在网上填报上传。
2.申报材料需同时在省科技厅网上填报，网址：http://kjjh.jspc.org.cn/。（首次申报的老师请在省科技厅网上系统中申请个人账户，用户名请用真实姓名[汉字]）。纸质材料须与电子版材料保持一致。

3.网络及纸质材料报送时间为2021年3月22日。

有意申报省科技厅其他类别项目的，请至科技厅网站通知公告栏浏览、下载，材料报送时间须比科技厅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以方便材料的审核及报送。

联系人：刘方；联系电话：86115046；地点：弘毅楼324室。

附件：《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1年度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组织申报项目的通知》 

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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